珍爱生命 拒绝酒后驾驶
——致全市机动车驾驶人的公开信
全市机动车驾驶人： 
　　你们好!
首先向你们表示诚挚的问候，对你们遵章守纪、文明行车，给予城市交通管理工作有力的配合与支持，表示深深的敬意与谢意。想必大家已有所知，近日来，由公安部统一部署的集中整治酒后驾驶违法行为行动正在全国范围内持续展开，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人民群众包括广大机动车驾驶人对于警方强有力的行动，给予了积极响应和充分的肯定与支持。 

无论是从全国还是从本市的情况来看，酒后驾车现象确实不同程度存在着，在少部分的驾驶人群甚至还有蔓延扩展之势。酒后驾驶机动车属于危害极大的严重交通违法行为，始终被人民群众包括广大遵纪守法的机动车驾驶人所深恶痛绝。原因在于酒后驾车残害生命、破坏家庭、危害社会，造成一条条鲜活生命、一个个美好家庭刹那间殒灭、破碎，令人痛彻心扉。同时，酒后驾车肇事属于可以预知恶果的违法行为，令人难以容忍。严厉查处酒后驾车行为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和广大机动车驾驶人的共同呼声。

对于酒后驾驶严重交通违法行为，正如公安部领导所言，我们的态度是：“零容忍”。“零容忍”首先当然是公安交通管理部门的态度，全体交警由此展开为期两个月的集中整治行动，不断加大查处频率和力度，对酒后驾驶违法者，严格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从重处罚，决不姑息，坚决遏制酒后驾驶蔓延之势，这是对人民群众、对广大遵纪守法驾驶人生命财产安全的有力保护。

“零容忍”同时也应该是每一位机动车驾驶人，以及你们的亲属、朋友的态度。驾驶人必须牢记酒后驾车的严重后果，严于自律，坚决做到驾车不饮酒、饮酒不驾车。在此，我们也希望亲属、朋友从爱护亲人、朋友和家庭的角度出发，及时对自己身边的驾驶人给予提醒、劝诫，从源头上铲除引发酒后驾车行为的社会土壤。

另外，我们特别还要提醒广大私家车驾驶人，你们的社会交际活动频繁，尤其是出入可能饮酒的场合，务必早做谋划，尽可能做到不驾车前往，以免陷入酒后驾车的违法泥坑。

生命是宝贵的，家庭是幸福的，生活是美好的，所有这一切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无价的，决不能允许由于酒后驾驶肇事而受到侵害与毁灭。珍爱生命、拒绝酒后驾驶，衷心地希望每一位机动车驾驶人时刻谨记。在迎世博的日子里，让我们携起手来，打造一个平安畅通、和谐文明的交通环境，使我们的城市更美丽，我们的生活更美好！

